XTDR-2024-11001

[image: image1]     

[image: image2]


潭县自然资发〔2024〕32号
湘潭县自然资源局

湘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湘  潭  县  财  政  局

国家税务总局湘潭县税务局

关于印发《湘潭县解决城镇开发国有建设用地权证办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实施意见（修订）》的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机关各单位，天易经开区各局室：

《湘潭县解决城镇开发国有建设用地权证办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实施意见（修订）》已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湘潭县自然资源局         湘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湘潭县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湘潭县税务局
  2024年12月10日

湘潭县解决城镇开发国有建设用地权证办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实施意见（修订）

为妥善解决城镇开发国有建设用地权证办理历史遗留问题，根据《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登记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适用范围

1．城镇开发区包括县城范围和乡镇范围。县城范围指县城已建成区及天易经开区10.67平方公里的区域，乡镇范围指县城范围之外的区域；

2．该实施意见适用于有合法权属来源证明的国有建设用地的权证办理。

二、处理原则

1．依法、依规、公正、便民；

2．当事人存在违法建设行为需要处罚的，由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依法处罚。

三、办理范围

（一）国务院55号令施行前经审批占用国有土地的不动产登记

县域范围内，1990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55号令）施行前，经县、乡（镇）人民政府审批占用国有土地建房，并交纳了一定的费用，尚未办理土地登记手续的，其土地仍属于划拨土地，可以保留其划拨土地性质，应按规定完善规划手续，按划拨土地办理土地登记。但原土地使用权发生转让的，应当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办理土地出让手续，缴纳土地出让金。

（二）原国有企业破产和改制中处置的职工宿舍不动产登记

县域范围内，原国有企业破产和改制职工宿舍处置至职工个人，已办理房产证但未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按建筑面积20元/㎡标准缴纳出让金并缴纳契税后，按协议方式办理，土地使用权年限自购房之日起算。

（三）县城范围内已办理房产证但未办理国土证的不动产登记

1．1999年12月31日之前，在县城范围内的拆迁安置房、城塘住宅区和深塘住宅区住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根据当时的房改政策购买公有住房、集资建房的，按下列规定办理：

（1）根据当时房改政策在县城建设的公寓式住宅（房改房、集资房），已办理房产证但未办理国土证且土地使用权人一直没有变更的，按建筑面积40元/㎡标准缴纳出让金并交纳契税后，可按协议出让方式办理国有土地出让手续。已发生过户的，按规定补缴交易税费后，办理过户手续。土地使用权年限自该栋房屋购地之日起计算。

（2）根据当时房改政策在县城建设住宅的过程中，配套建设的商业性用房，不在房改政策之内，属于改变土地用途，应当完善相关规划变更手续，商业部分土地出让金补缴根据其分摊面积，按现行商业用地基准地价标准的40%确定（分摊土地面积=商业用房面积/整栋总建筑面积×整栋占地面积）。土地使用权年限自购地之日起计算。

2．单位和个人购买原县城乡镇企业一条街土地建房，已办理房产证但未办理土地登记手续的，住宅部分按建筑面积40元/㎡标准缴纳出让金并缴纳契税后，按协议出让方式办理国有建设用地登记手续。商业部分土地出让金补缴根据其分摊面积，按现行商业用地基准地价标准的40%确定（分摊土地面积=商业用房面积/整栋总建筑面积×整栋占地面积）。土地使用权年限自购地之日起计算。

3．1996年底前，购买县直机关、事业单位等国有单位对外出售的国有划拨建设用地建房，已办理房产证但未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应当完善好国有资产处置手续，补缴土地出让金及缴纳契税。改变土地用途的，还应当完善相关规划变更手续。土地出让金补缴根据其分摊面积，对照现行基准地价标准，商业用地按 40%、住宅用地按 35%确定 （分摊土地面积=商住用房面积/整栋总建筑面积×整栋占地面积）。土地使用权年限自购地之日起计算。

4．1990年5月19日至2006年7月30日期间，从县城建设指挥部或易俗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湘潭县经济开发公司）直接购买土地的，按当时购地价缴纳契税后，凭当时合同、出让金票据，以当时购地人名称办理国土登记手续，土地使用权年限没有约定的，自购地之日起计算。

5．1995年县城搬迁后，有关村组已经成建制转户，原村组单位和个人使用且符合国家相关用地政策的原建设用地，可以继续保留划拨性质，但土地使用权发生转让的，应按现行政策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因房屋老旧继续使用有安全风险申请改建的，须经自然资源局批准同意，其土地可以继续保留划拨性质。

6．个人购地建房和拆迁户安置土地自建房超用地面积的，对超用地面积部分，经自然资源局审查确认并依法处罚、补办用地规划手续后，由自然资源局按协议出让方式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出让价格按现时市场土地价格确定，出让年限与主体建筑用地使用权年限保持一致。

（四）县城范围内土地来源合法，已建设完成但未办理房产证的不动产登记

1．房屋在1999年12月31日之前竣工的，按照建筑面积40元/㎡标准缴纳综合报建费，按建筑造价260元/㎡标准缴纳增值税等相关税费；

2．房屋在2000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期间竣工的，按60元/㎡缴纳综合报建费，按建筑造价300元/㎡标准缴纳增值税等相关税费；

3．房屋在2005年1月1日至2010年3月10日期间竣工的，按60元/㎡缴纳综合报建费，按县人民政府已出台的计税指导价缴纳增值税等相关税费。2010年3月10日之后建房的，均按现行政策缴纳综合报建费等非税收入和增值税等相关税费。

（五）乡镇范围内已办理房产证但未办理国土证的不动产登记

1．1990年5月19日至2002年6月30日期间，在乡镇（不含易俗河镇）小城镇开发建设区域内购地建房的，按下列规定办理：

（1）从乡镇人民政府及乡镇人民政府委托的站、所或政府主办的城镇开发公司等单位购地建房，所购土地征收手续完备的，由自然资源局按规定补办规划手续，购地者凭交纳购地款凭证，按购地价格缴纳契税后，按出让土地直接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土地使用权年限自购地之日起算。

（2）从乡镇人民政府及乡镇人民政府委托的站、所或政府主办的城镇开发公司等单位购地建房，所购土地未取得有效征收批文的，即使已按照当时的政策标准支付了被征地单位和个人征收补偿费，仍属集体土地，应当由乡镇人民政府按规定补办土地报批手续，根据现行政策规定缴纳土地出让金后，按相关规定以协议方式供地。

2．历史存续的国有土地尚未办理土地登记的，不适用本意见。应当区别不同类型，结合当时政策和现行规定分别处理。

（六）乡镇范围内土地来源合法，已建设完成但未办理房产证的不动产登记

1．在2004年12月31日之前购地建房未办报建手续的，按原建筑面积5元/㎡标准缴纳综合报建费，按建筑造价200元/㎡标准缴纳增值税等相关税费。

2．在2005年1月1日至2010年3月10日期间购地建房未办报建手续的，按照建筑面积10元/㎡标准缴纳综合报建费，按当时建筑造价缴纳增值税。2010年3月10日之后建房的，均按现行政策缴纳增值税等相关税费。

（七）关于竣工验收的处理

土地来源合法，建设已完成但尚未办理房产证的，应当提供相关规划、建设手续，缺失的由自然资源局、住建局等单位补办相关手续或出具意见。2010年3月10日以前，建设完工的私人建房和联建房面积超过2000㎡以上（含2000㎡）的项目，需委托有资质的房屋建筑工程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确定其结构安全性能；私人建房或联建房为商居楼的，面积超过2000㎡或层数为六层及以上项目还须由县住建局出具消防意见。私人建房或联建面积不超过2000㎡或六层以下的，须提交建设业主自己承担项目质量、安全全部责任的承诺书，经审批后，可补办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在办证过程中涉及到更名、二手房交易的，经税务局按相关规定办理税收手续后，方可申请补办不动产权证手续。

（八）关于超占土地的处理

1．县城范围内，个人购地建房和拆迁户安置土地自建房超用地面积的，对超用地面积部分，经自然资源局审查确认并依法处罚、补办用地规划手续后，由自然资源局按协议出让方式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出让价格按现时市场土地价格确定，出让年限与主体建筑用地使用权年限保持一致。

2．乡镇范围内，购地建房、自建房房产占地面积超出土地登记面积的，如超出部分在3%以内，且不超过20㎡的，在登记前，必须做好权属调查，确保超占土地部分属于国有建设用地，且没有权属纠纷，采用批后监管方式补交土地出让金，由自然资源部门发出补缴土地价款通知书。出让金缴纳标准：在标定地价出台前，按基准地价1.5 倍收缴土地出让金；标定地价出台后，按标定地价1.2倍收缴土地出让金。

超越上述范围的不适用简易程序，须按程序办理补交土地出让金手续。

四、办理方式

符合本意见要求需要申办不动产权证的单位或个人，需提供当时交易原始合同、发票、收据和相关税费缴纳凭证、当事人身份证明，由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统一受理；县城拆迁户资格认定由天易经开区优居中心受理；申请补办规划手续的，由县自然资源局或天易经开区开发建设局受理；申请补办报建手续的，由县住建局或天易经开区开发建设局受理。

五、工作要求

（一）各部门要严格审查申报材料，建设和交易时间的认定一律以购地原始合同、交款凭证及相关建设、规划部门手续为依据。

（二）各部门要依规依程序办理规划、建设手续。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三）本意见未明确办理范围的房地产项目，由县自然资源管理联席会会议讨论审定，不得擅自扩大处置范围，不得擅自减免相关费用。项目征拆范围内涉及的遗留问题不作处理。小产权房和管理相对人故意违法建设、拒不执行当时行政处罚决定的，不能参照本意见执行。不能办理的事项，由各归口部门和所在乡镇政府负责做好相关解释工作。

六、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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